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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D_A6_E8_80_83_E8_c67_470815.htm 第四百二十二条 (隐

瞒、谎报军情罪、拒传、假传军令罪) 故意隐瞒、谎报军情或

者拒传、假传军令，对作战造成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隐瞒、谎报军情罪 (一)概念

及其构成 隐瞒、谎报军情罪，是指军人故意掩盖真实的军事

情况不报告或者报告不真实的军事情况因而对作战造成危害

的行为。 1．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军情报告秩序。在

战争中，要争取作战的胜利，必须依靠正确的指挥，而正确

的指挥有赖于全面准确及时地掌握军情。我军合成战斗的基

本原则明确要求我军各级领导机关和指挥员，必须弄清敌军

情况，了解我军和友军情况，熟悉战斗环境，从中找出在当

时情势下敌我双方战斗行动的规律性，据以确定有效的战法

，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作战计划，及时调整作战部署，正

确指挥作战行动，组织部队夺取作战的胜利。我军是高度集

中统一的武装集团，为了保证上级领导机关和指挥员实施不

间断的指挥，我军条例条令规定了严格的情况汇报制度。如

《内务条令》第141条规定，下级应当主动向上级报告情况，

连向营、营向团(旅)应当逐日报告一日工作情况，发生事故

、案件和遇到特殊情况立即报告，执行重要任务时要随时报

告任务进展和完成情况等。因此，下级和部属向上级和首长

报告情况是法定的义务和军人的职责。隐瞒或者谎报军情的

行为，严重扰乱了军情报告秩序，使得上级领导机关和指挥



员无法了解真实的情况，导致决策失误，指挥不当，将给作

战造成严重危害。 2．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隐瞒

、谎报军情，对作战利益造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军情是指与

军事特别是与作战有关的情况，如敌军的兵力、装备、部署

、活动等情况，我军及友军的兵力、装备、部署、作战准备

、战斗进展、战果战绩等情况，战区的地形、地貌、水文、

气象等自然情况，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科技等方

面的情况等。军事情报机关搜集的情报，不论其内容与军事

活动有无直接关系，都属军情。所谓隐瞒军情是指将按规定

应该向上级报告的军情隐而不报，掩盖事实真象。所谓谎报

军情是指违背客观事实，将编造或者篡改的军情向上级报告

，欺骗上级。隐瞒军情和谎报军情既可以单独实施，也可以

结合在一起实施，即隐瞒真实军情的同时谎报虚假的军情。

隐瞒军情和谎报军情的行为结合在一起实施时，作为选择性

罪名，不进行数罪并罚，只定一个隐瞒、谎报军情罪。隐瞒

、谎报军情必须是对作战造成危害，才构成犯罪。例如，因

隐瞒、谎报军情扰乱了作战部署，贻误了战机，影响了作战

任务的完成，或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使部队遭受较大损失

等。如果没有对作战造成危害的，可按军纪处理。 3．主体

要件 本罪的主体为所有参战的军人，但主要是担负报告各种

军事情况任务的通信、侦察、机要、监听、破译等人员。这

些人员担负着向上级报告军情的特殊职责。其他军人在特殊

情况下，也可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如担负警戒任务的哨兵

，发现敌情故意隐情不报或者作虚假的报告，即属隐瞒、谎

报军情。 4．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

人明知自己隐瞒、谎报军情的行为将会对作战造成危害结果



，却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其犯罪动机有多种

，如为邀功请赏而编造情报；因贪生怕死而夸大敌人的实力

等。如果行为人是为了准确核实情况而没有及时报告，或者

因情况紧急来不及进一步核实情况，造成误报或者错报，都

不应认定行为人有隐瞒、谎报军情的主观故意。行为人因过

失而谎报军情的，如果对作战危害十分严重，可按第425条擅

离、玩忽军事职守罪论处。 (二)认定 1．区分隐瞒、谎报军情

罪与拒传、假传军令罪的界限 本罪和拒传、假传军令罪侵犯

的客体相同，主观上也均由故意构成，而且并列规定在同一

条款内，因此要特别注意区别。它们的区别在于： (1)主体要

件不同。隐瞒、谎报军情罪的主体一般是担负侦察、通信、

译电等任务的军职人员，但也包括其他执行作战任务的军人

。拒传、假传军令罪的主体要件只能是负有传达命令任务或

发布命令职权的参战军职人员。 (2)客观方面不同。隐瞒军情

罪表现为故意将真实的军事情况掩盖起来，不报告给上级，

从而造成危害的。谎报军情罪主要表现为编造虚假军事情报

，从而使上级领导机关难以准确判断敌情，给作战利益带来

损害；假传军令罪主要表现为发布或传达虚拟的或不真实的

命令，给作战利益造成危害的。 2．区分谎报军情罪与战时

造谣惑众罪的界限 战时造谣惑众罪是指战时制造谣言，致使

军心不稳的行为。两者的主要区别是： (1)主体不同。谎报军

情罪的行为人，一般是负有传递、报告各种军职情况等特定

职责的人。而战时造谣惑众罪则是任何参战人员均可构成。

(2)客观要件不同。谎报军情罪是对作战利益造成重大危害的

谎报军情行为，战时造谣惑众罪则表现为在战时造谣惑众，

致使军心动摇的行为，主要指散布在装备、士气、战绩、伤



亡情况等方面吹嘘敌人、贬损我军的各种谣言。 3．区分隐

瞒军情罪与遗失武器装备罪的界限 隐瞒军情罪与遗失武器装

备罪都有隐情不报的行为特征，而且遗失武器装备本身也属

于军情，特别是遗失了重要武器装备，如将遗失武器装备的

情况隐瞒，将可能造成隐瞒军情罪与遗失武器装备罪在定罪

上发生混淆。这两种犯罪的主要区别有以下几点： (1)隐瞒军

情罪以隐瞒军情为主要特征，而遗失武器装备罪以遗失武器

装备为主要特征，不及时报告仅是遗失武器装备是否构成犯

罪的限制性条件，不能单独成为遗失武器装备罪在客观方面

的主要特征。 (2)隐瞒军情的行为人并不一定就是军情本身的

当事人，而在遗失武器装备罪中，不及时报告的行为人就是

遗失武器装备的行为人。 (3)隐瞒军情罪是故意犯罪，而遗失

武器装备罪是过失犯罪。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遗失武器装备

后不及时报告的，一般不能以隐瞒军情罪论处，除非已对作

战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如果继续以遗失武器装备罪论处，将

造成明显的罚不当罪，才可考虑对其不及时报告的行为以隐

瞒军情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处罚 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所谓致使战斗、战役遭

受重大损失，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是指造成我军人员重大伤

亡，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和军用物资严重损失，直至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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